莎车县财政局四项举措规范政府采购监管 推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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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今年以来，莎车县财政局积极适应政府采购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断创新构建综合监管体系，着力推进采购预算编制、和采购单位等各环节的监管力度，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科学化管理水平，推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一是严格遵守预算法和政府采购法要求。凡是纳入自治区集中采购目录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项目，严格要求采购人必须完整准确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未按要求编报政府采购预算的，不得组织政府采购活动；漏报、缺报或未准确编列政府采购预算的，执行中不予调整。 

　　二是全面推行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主动学习掌握框架协议相关业务知识，准确把握政策，引导集中采购机构规范操作，按照《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征集人应积极推进框架协议采购工作的开展”，明确集中采购机构为框架协议采购征集人，负责征集程序和订立框架协议，平稳有序推进莎车县政府集中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工作。 

　　三是强化采购单位监督管理。通过组织召开培训会、座谈会等形式，对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认真宣讲宣传了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严格要求各采购单位严格按自治区颁布的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执行政府采购工作。 

　　四是加强警示教育。通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培训会议等措施，加强对代理机构在廉政反腐方面的警示提醒，对在采购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严格追责问责，确保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工作符合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严格落实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相关要求，促进市场主体公平、公正竞争，不断规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执业行为，优化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
